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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使本校文書處理作業標準化，特依據行政院所定之「文書處理手冊」、「文

書流程管理手冊」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文書，指處理公務或與公務有關，不論其形式或性質如何之ㄧ

切資料。凡本校與機關或本校與人民往來之公文書，本校內部通行之文書，

以及公文以外之文書而與公務有關者，均包括在內。 

三、本要點所稱文書處理，指文書自收文或交辦起至發文、歸檔止之全部流程，

分為收、發文處理、歸檔入庫、稽催及檢調。 

四、文書處理應以隨到隨辦、隨辦隨送為原則，不得拖延、積壓、損毀或遺失。 

五、適合電子交換之文書以電子公文行之（含附件），以減少文書用紙量，公文

附有實體附件（如：支票、發票、契約書、計畫書等）及其他必須以紙本

處理之公文，得以紙本文傳簽、收發。 

六、收文處理： 

(一) 拆驗： 

1. 紙本公文拆驗：信件收發人員收到公文後，應點收彙整轉交總收發人

員拆驗。 

2. 普通件拆驗：信件收發人員應即點驗來文及附件名稱、數量是否相符，

如有錯誤或短缺，應於公文上註明並以電話或書面向發文機關查詢核

對。 

3. 密件拆驗：信件收發人員收到公文拆收後，如有機密文件，由總務處

文書組組長親自送主任秘書拆封並於「密件承辦公文登記簿」登記後，

由主任秘書拆閱後指示承辦單位，以機密檔案專用封套交給承辦人點

收，賡續列管。 

4. 電子收文：經由電子公文交換系統產生之公文，總收發人員檢查附件

是否齊全，經查相關資料無誤後，即予以登錄收文。 

(二) 分文： 

1. 總收發人員將公文拆驗後，受文者為學校者，應彙送總務處文書組辦

理分文。如係電子交換、傳真、電報或外文文電，亦同。 

2. 受文者為學校各單位或個人者於公文簽收簿登錄後，由各單位派人到

總務處文書組簽收後轉交個人。 

3. 來文內容涉及二個單位以上者，應以來文所敘業務較多或首項業務之

主辦單位為主，承辦人於收辦後再行會辦或協調分辦。 

(三) 編號及登錄：來文完成分文手續即於來文正面適當位置加蓋收文日期編

號，紙本公文以人工繕打內容至公文管理系統，電子公文則轉入公文管

理系統，列印收文簽收單送各單位簽收。 



(四) 單位收發承辦：承辦單位應指定專人擔任「單位登記桌」，負責單位收

發分文工作。 

(五) 退文改分： 

1. 各單位登記桌承辦人如發現公文分文有誤或有疑問時，於當日由原分

文承辦單位向總務處文書組要求「改分」，經核判確定由總收發人員

重新分發。 

2. 若有難以分辨或改分單位有意見時，則填列公文改分申請書送秘書處

主任秘書批示，經核判確定之承辦單位應即簽收承辦。 

七、發文處理： 

(一) 擬辦：承辦人員依照主管批示之來文、手令、口頭指示，或者是因本身

職責而主動擬辦之事項，應擬具處理辦法，提供上級主管核決。 

(二) 撰稿： 

1. 承辦單位應於公文管理系統撰擬函稿，擬稿必須條理分明，措詞以簡

明扼要、切實誠懇為主。 

2. 擬辦復文稿件，應將來文機關及其發文日期與字號，填入文稿說明欄

中，俾便參考。 

(三) 會簽：凡是文稿案件之性質或內容，與其它單位之業務有關，視情況需

要於文件正面敘明會簽單位予以送會。 

(四) 核稿及閱稿：文稿敘擬定妥後，經核稿及閱稿程序送由承辦人員之直接

主管逐級陳核。 

(五) 校對：各承辦單位於系統擲回後，點傳送發文前，務必亦針對內容及附

件進行核對，避免錯誤，再傳送至總務處文書組總收發人員校對，

並取發文文號。 

(六) 繕印： 

1. 發文文稿經校長奉核後，由總收發人員進行確認，將函稿轉為正式公

文。 

2. 密件文稿經校長奉核後，送交總務處文書組組長進行紙本發文，完成

後交由承辦人簽收確認無誤後彌封，並於封口加蓋「密」字章。 

(七) 用印： 

1. 紙本公文列印校對無誤後，由總收發人員依印信條例之規定用印。 

2. 電子公文採線上認證。 

(八) 封發： 

1. 紙本發文一律由承辦單位取回封發。 

2. 電子發文由總收發人員進行線上傳遞，公文電子交換後，收文單位於

次日仍無法確認者，則改發紙本文，並在公文正面上加蓋「已電子交

換未確認」章戳。 

八、歸檔入庫： 



(一) 檔案歸檔：以有總收發文號之公文及對外發文之創稿公文，且已依文書

處理作業規定完成文書處理程序者為限，一律由文書組辦理歸檔。 

(二) 點收： 

1. 各單位承辦人員應先行查檢擬歸檔公文是否辦畢及填列分類號與保存

年限、編寫頁碼，未填列者，應退回由承辦人員補填，再由文書組人

員確認歸檔之案件正確性與完整性，確認無誤後，進行系統點收。 

2. 附件為書籍形式、其他媒體形式者(如照片、地圖、微縮、電子媒體、

錄音帶及錄影帶)，或為應公開之陳列品(如海報)，由承辦人自存，無

須辦理歸檔。 

3. 附件有下列不得歸檔物品，應退回承辦單位處理： 

(1) 現金、有價證券及其他貴重物品。 

(2) 司法訴訟有關物證。 

(3) 流質、氣體、易燃品、管制物品或其他危及人身與公共安全之物

品。 

(4) 易變質而不適長期保存之物品。 

(三) 立案編目： 

1. 立案依據本校檔案分類表所定，逐件查核所填案件分類號之正確性及

適當性，發現繕寫錯誤或未歸入適當類目時，應予更正。 

2. 檔案經分類後，依檔案內容查檢，確認檔案卷次號後，依文件產生日

期之先後順序賦予目次號。 

3. 編目：檔案編目應以案件及案卷層級為單元，並分別依檔案著錄來源

逐項著錄。 

(四) 檔案入庫： 

1. 紙本公文須先進行整卷工作，再經掃描後始得放入檔案庫存放。 

2. 電子公文完成線上簽核辦理結案歸檔，其檔案存於電子公文系統。 

九、稽催： 

(一) 依公文辦理期限，逾期未結案之公文，由公文系統即時提醒稽催，其作

業模式為各公文承辦人登入系統時，系統即時彈出逾期公文稽催提醒，

各公文承辦人於系統提醒後盡速將該逾期公文進行結案。 

(二) 逾期兩週未結案公文，文書組印製「逾期公文稽收單」，送達逾期單位，

並須敘明逾期事由，經其單位主管核准後，交回總務處文書組備查。 

十、檢調： 

(一) 申請調閱公文時，文書組人員先行查驗檔案有無掃描影像，如有則採

線上調閱方式處理。承辦人得於本校電子公文系統檢索經辦公文之簽

核過程。 

(二) 調閱原始檔案者，應先填寫檔案調卷單經權責主管核准；因業務所需必



須調閱別單位檔案時，應會知原業務單位主管同意後始得辦理。 

(三) 調檔人應對所調檔案負保密及妥善保管之責，不得洩密、拆散、塗改、

抽換、增損、轉借、轉抄及遺失。 

(四) 調閱機密案件，應經校長核准後辦理調閱。 

(五) 案卷查閱完畢還卷時，由文書組收回無誤後，於檔案調卷單上登錄還

卷日期始為完成手續。 

十一、為加速文書處理，各單位辦理職掌範圍內之文書時，應依本校「分層負責

明細表」之規定，由各層級主管依授權核判。 

十二、「分類號」及「保存年限」參照校內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之規定填

列，「決行層次」依本校分層負責明細表之權責劃分規定填列。 

十三、本要點經總務處處務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示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